江苏江阴港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江阴）港申夏港区港口集团通用码头改扩建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二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我单位在初步完成《江苏江阴港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江阴）港申夏港区港口集团通用码头改扩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后，特向社会进行公示。

欢迎公众积极参与并提出宝贵意见。
一、建设项目情况简述

项目名称：无锡（江阴）港申夏港区港口集团通用码头改扩建工程；
建设单位：江苏江阴港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性质：改扩建；
建设地址：长江下游江阴水道南岸芦埠港与申港河之间，申夏港6号码头海轮泊位；
建设规模：本工程拟将已建码头2个10万吨级泊位等级统一提升为20万吨级，建设20万吨级和3.5万吨级泊位各1个，装卸货种不变，散货货种为铁矿石、煤炭等，件杂货种为废钢、钢材等，并新增一台2100t/h卸船机及各项配套设施。
投资总额：本项目总投资10306.17万元。

二、污染物排放及防治措施情况

1、废水

本项目陆域不新增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船舶上所有污水由海事部门认可的有资质单位接收处理。
2、废气

本项目尽量选用排放污染物少的环保型高效装卸机械；及时清理路面上的积尘，减少道路二次扬尘；对港区道路和散货堆场采用喷洒水抑尘，港区加强绿化，减少粉尘扩散；散货堆场四周应设置防风抑尘网。
3、固废

本项目固废全部合理处置，不排放。
4、噪声
本项目噪声源主要来源于新增装卸机械噪声和船舶鸣号产生的交通噪声等，噪声源强为≤90B（A）。建设单位根据噪声源特点，采取措施为在厂区内合理布局，远离居民区，控制厂界噪声达标。
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概述
1、水环境影响评价

本项目陆域不新增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船舶上所有污水由海事部门认可的有资质单位接收处理，对周围水环境影响很小。
2、大气环境影响评价

本项目产生的粉尘经洒水抑尘、设置防风抑尘网等措施处理后，对周围空气环境影响很小。
3、固体废物影响评价

本项目产生的固废均能妥善处置，不会对外环境造成污染影响。
4、噪声环境影响评价

本项目噪声源在采取降噪措施后，对厂界及外环境的影响很小，各点均能达到厂界噪声标准。
四、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要点
（1）本项目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

（2）本项目清洁生产水平较高，各项指标均满足相应的排放标准要求；

（3）本项目对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采取了有效的防治措施，可达标排放；

（4）本项目建成后不改变地区环境质量现状；

（5）本项目采用的污染治理工艺合理，污染物经处理或处置后排放量较小。

五、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486389583446427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向建设单位索要纸质版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联系方式：陈先生，0510-86847680。
六、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公司厂界为中心，5.0km为边长的区域所形成的包络线范围内的环境敏感点。

七、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如有任何疑义，可以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下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并填写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486385804378172

八、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请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通过传真（0510-86821115）、电子邮件（jyyjwst@163.com）、信函（江阴市长江路218号），联系人：陈先生，0510-86847680等方式反馈给建设单位、评价单位。
九、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年3月25日~2020年4月8日。

公告发布单位：江苏江阴港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